
附件1

“全国学籍系统”学生学籍信息采集步骤
1.打印“学生基本信息表”。学校学籍管理员登录我省小学、初中、普通高中新课程管理系统，在“数据导入/学生基本信息表打印”中按班级批量打印所有在校生的“学生基本信息表”（见附1，表中已保留“省建系统”中的部分学籍信息），每一个学生一张A4纸质表格。同时，在“数据导入/学生信息模板导出”中按班级将本班在校生的相关信息导出到EXCEL电子表格中，每个班级一张EXCEL电子表格，表格名称格式为“一年（1）班学生信息.xls”。学校教务部门要按班级将“学生基本信息表”纸质表格和“学生信息模板”EXCEL电子表格分发给各班班主任。

2.准确采集学生数据（纸质）。各班班主任要将本班学生纸质“学生基本信息表”和《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见附2，需由学校另外印刷）分发给每个学生，指导学生及家长按照《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要求，认真核对并填平补齐“学生基本信息表”中所有带“★”的必填项目，签字后将信息表交回班主任审核。班主任将核对无误的全班学生“学生基本信息表”提交给学校教务部门负责人审核并签字。学校教务部门负责人审核、签字后，将“学生基本信息表”纸质表格交还给各班班主任。没有居民身份证号的中国公民学生，需由学校开具《无身份证号学生在校就读证明表》（见附3）。

3.将学生数据（纸质）录入EXCEL文件。学校要组织专人或各班班主任，将通过“省建系统”导出的“学生信息模板”EXCEL电子表格文件中的所有本班学生信息，以“选择性粘贴/数值”的方式拷贝粘贴到全国系统“学生信息模板”（见附4，仅发送电子稿）中，另存为“一年（1）班学生信息（全国系统）.xls”的格式，再根据收回的经学生、家长、班主任和教务部门领导签字确认、审核无误的本班学生“学生基本信息表”纸质材料，修改并填平补齐原“省建系统”中没有的字段信息，通过校验检查无误后，方可将此EXCEL电子表格文件交给学校学籍管理员。

由于“省建系统”中无特殊教育学校和工读学校数据，因此这些学校的学籍信息数据采集需按“全国学籍系统”中“学生基本信息表”的要求采集完整所有带“★”的必填项目。各班班主任将“学生基本信息表”纸质表格（附1）和《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见附2，需由学校另外印刷）发至每个学生，由学生及家长填写后交回班主任审核，班主任将核对无误的班级学生表格提交给学校教务部门领导签字确认，再将学生数据（纸质）按全国系统“学生信息模板”要求录入EXCEL文件，通过校验检查无误后，方可将此EXCEL电子表格文件交给学校学籍管理员。

4.校验检查全校在校生学籍信息 EXCEL文件。学校学籍管理员汇总本校各班级学生数据后，另存为“**学校在校生学籍信息.xls”的格式，再次校验检查无误后，即可顺利将全校在校生数据导入“全国学籍系统”。在校生数较多的学校，可以按年级或班级命名存储，以便于分批导入。学校应组织专人核查EXCEL文件中的学生数据，确保与学生数据（纸质）一致。经审核无误的各班学生纸质“学生基本信息表”作为原始材料，应妥善保存在学校教务部门。

5.核对学校（机构）信息。“全国学籍系统”中学校（机构）的代码、名称等核心信息，统一采用教育部机构编码系统中的学校（机构）信息。各地和学校要认真核对所有学校（机构）的代码、名称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将有差异的学校名单逐级汇总后，报省教育管理信息中心调整。各地学校（机构）的名称和代码可在我厅网站“全国中小学学籍系统”专栏查询。

附：1.“全国学籍系统”学生基本信息表（EXCEL文件）
2.《学生基本信息表》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
3.无身份证号学生在校就读证明表
4.全国系统“学生信息模板”（EXCEL文件，仅发送电子稿）
附2
《学生基本信息表》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

1.姓名：在公安户籍管理部门正式登记注册、人事档案中正式记载的中文姓名（包括外国人正式的汉字姓名）。

2.性别：男、女。

3.出生日期：在公安户籍部门正式登记注册、人事档案中记载的时间日，年填4位数字、月填2位数字、日期填2位数字。如：“20110101”。

4.出生地：学生出生所在的行政区划。特别注意：学校班主任将有关信息导入全国系统“学生信息模板”时，需将此字段转化为12位的“行政区划代码”，具体代码可上我厅网站“全国中小学学籍系统”专栏查询。
5.籍贯：祖居或本人出生的地方。

6.民族：学生的民族全称，如：汉族。

7.国籍/地区：学生所属的国籍/地区，如：中国、美国、台湾、香港、澳门。

8.身份证类型：可证明学生身份的证件类型：居民身份证、香港特区护照/身份证明、澳门特区护照/身份证明、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境外永久居住证、护照、其他。
身份证件类型为“其他”时，身份证件号可不填，但学校需提供学生在本校就读证明（需学生和家长签字，学校盖章，提交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备案）。

9.身份证件号：身份证件类型对应的证件号码。身份证件类型为“其他”以外的证件类型时，身份证号必填。

10.港澳台侨外：在大陆上学，持非大陆身份证明的学生的来源类型，分为：“否、香港同胞、香港同胞亲属、澳门同胞、澳门同胞亲属、台湾同胞、台湾同胞亲属、华侨、侨眷、归侨、归侨子女、归国留学人员、非华裔中国人、外籍华裔人、外国人、其他”。

11.政治面貌：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共产党预备党员、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群众”。

12.健康状况：学生的身体情况，分为：“健康或良好、一般或较弱、有慢性病、有生理缺陷、残疾”。

13.照片：导入学生的照片。

14.姓名拼音：姓名全称的汉语拼音。

15.曾用名：曾正式使用过的姓名。

16.身份证件有效期：身份证件上显示的有效期限。

17.户口所在地：公安户籍部门确认的学生户口所在行政区划。特别注意：导入全国系统“学生信息模板”时，需将此字段转化为12位的“行政区划代码”，具体代码可上我厅网站“全国中小学学籍系统”专栏查询。
18.户口性质：公安户籍部门确认的学生户口的类别，分为：“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

19.特长：填写学生特长信息。

20.学籍辅号：填写我省目前正在使用的学生学号，如“X120101010001”“C1201010001”“G1201010001”。

21.班内学号：学生班级内座号。

22.年级：学生就读年级。

23.班级：学生就读班级。

24.入学年月：新学生入学的时间，年填4位数字、月填2位数字，如“201101”。

25.入学方式：学生以何种方式进入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分为：“就近入学、其他”，高中阶段分为：“统一招生考试/普通入学、体育特招、艺术特招、其他”。

26.就读方式：区分学生在校读书的方式，可分为：“走读、住校”。

27.学生来源：区分学生生源情况，义务教育阶段分为“正常入学、其他”，高中阶段分为“正常入学、其他”。

28.现住址：学生现在居住的地址，具体到村庄、街区门牌号。

29.通信地址：可以联系到学生的地址。

30.家庭地址：学生的户籍地址。

31.联系电话：学生的联系固定电话或者手机号码。

32.邮政编码：填写学生现住地的邮政编码。

33.电子邮箱：填写学生的电子信箱。

34.主页地址：填写学生的主页地址。

35.是否独生子女：学生属于独生子女范畴，“是、否”。

36.是否受过学前教育：小学新生在入学前有上过幼儿园或者是学前班，填“是、否”。

37.是否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指父母外出务工三个月以上，由其他亲属监护并留在户籍所在地家乡接受义务教育的子女，分为：“非留守儿童、单亲留守儿童、双亲留守儿童”。

38.是否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是指户籍登记在外省（区、市）、本省外县（区）的乡村，随务工父母到输入地的城区、镇区（同住）并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填“是、否”。

39.是否孤儿：以当地有认定资格的部门出具的证明为准填写，填“是、否”。

40.是否烈士或优抚子女：以当地有认定资格的部门出具的证明为准填写，填“是、否”。

41.随班就读：残疾人在普通中小学接受基础教育的类别，可分为“非随班就读、视力残疾随班就读、听力残疾随班就读、智力残疾随班就读、其他残疾随班就读”。

42.残疾人类型：残疾是指在心理、生理、人体结构上，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者不正常，全部或者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能力，分为：无残疾、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多重残疾、其他残疾。

43.是否由政府购买学位：填“是、否”。是否由政府购买学位：指学生在民办学校就读，但其所需学费部分或全部由当地政府承担。公办学校的学生填写否，民办学校的学生根据实际情况填写是或否。

44.是否需要申请资助：填“是、否”，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填写否，高中阶段学生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45.是否享受一补：填“是、否”，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根据实际情况填写，高中阶段学生填写否。

46.上下学距离：填写学生家庭住址与学校之间距离的公里数。

47.上下学交通方式：步行、自行车（含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公共交通（含城市公交、农村客运、地铁）、家长自行接送、校车、其他。
48.是否需要乘坐校车：填“是、否”。

49.家庭成员或监护人姓名：在公安户籍管理部门正式登记注册、人事档案中正式记载的中文姓名（包括外国人正式的汉字姓名）。

50.关系：家庭成员或监护人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填“父亲、母亲、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父母、兄弟姐妹、其他”。

51.关系说明:关系选择为其他时，填写对关系的说明。

52.民族：家庭成员或监护人的民族，如：汉族、蒙古族。

53.工作单位：填写家庭成员或监护人的工作单位名称。

54.现住址：家庭成员或监护人现在居住的地址。

55.户口所在地：公安户籍部门确认的家庭成员或监护人户口所在行政区划。特别注意：导入全国系统“学生信息模板”时，需将此字段转化为12位的“行政区划代码”，可上我厅网站“全国中小学学籍系统”专栏查询。
56.联系电话：填写家庭成员或监护人的固定电话号码或手机号码。

57.是否监护人：填“是、否”，监护人：对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人的人身、财产和其它一切合法权益负有监督和保护责任的人。

58.身份证类型：可证明身份的证件类型：居民身份、军官证、士兵证、文职干部证、部队离退休证、香港特区护照/身份证明、澳门特区护照/身份证明、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境外永久居住证、护照、户口簿、其他。

59.身份证件号：身份证件类型对应的证件号码。

60.职务：家庭成员或监护人在工作单位所担负的工作岗位。

61-72：解释同49-60。
附3

无身份证号学生在校就读证明表
无身份证号的中国公民学生须填写该表，由学生和家长签字，经学校盖章后提交给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适时录入到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中存档。
	学生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就读学校名称：

	年级：                    班级：

	学生签字：               

父亲（监护人）签字：              身份证号：

母亲（监护人）签字：              身份证号：

日    期：    年  月  日
                                      学校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附件2

申请加入“全国学籍系统”QQ群“15004947”
的学籍管理员名单
设区市：

	单  位
	学籍管理员姓名
	联系方式

	
	
	办公室
	手机
	QQ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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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 因QQ群容量有限，每个市、县（区）只能5位学籍管理员加入QQ群，具体为教育局初教、中教部门学籍管理员，以及作为本地学籍管理业务骨干的小学、初中、普通高中学籍管理员代表各1位。

2. 相关学籍管理员申请加入QQ群时，需按“福清初教张三”、“福清中教李四”、“福清**小学”、“福清**中学”的格式修改群名片，否则将被拒绝加入。

3. 请各设区市教育局于6月1日前汇总本表，并将电子稿报送我厅基础教育处邮箱jjc7850907@163.com和省教育管理信息中心邮箱yy185@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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